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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城乡低保工作经费项目资金预算和

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，县本级安排城乡低保工作经费 11 万元，累计支

出 11 万元。

（二）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城乡低保工作经费项

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，县本级安排城乡低保工作经费 11 万元，资金到

位率 100%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2023 年，县级财政严格按照上年度低保经费支出的 1%配

套要求为县民政局配套城乡低保工作经费 11 万元，资金到位

率达 100%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我县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经费 2023 年支出 11 万元（包含社

会救助政策宣传活动经费、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册印制费、核查

差旅费等）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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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费用于开展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

助、困境儿童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等工作，社会救助制度

体系不断完善，社会救助执行能力有效增强，切实提升了社会

救助综合效益，确保救助工作有效落实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

制作宣传品共计 66000 个，购买档案盒 970 个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

救助工作全部按标准执行，政策宣传效果达到预期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

2023 年度县级配套工作经费年初下达，按照要求及时入

账，资金下拨及时性达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

2023 年，我县城乡低保工作经费开支合理合规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社会效益。

困难群众人员应保尽保，切实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利益，

维护社会稳定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。

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健全，社会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通过多种方式公布社会救助举报电话、传真、邮箱等监督

平台，同时通过信函、邮件、短信等方式鼓励群众监督举报，



— 3 —

在盐池政务网站全程实时公示低保等救助对象基本信息。不断

优化救助流程，规范低保等社会救助行政文书，及时足额发放

各类救助资金，救助对象对救助实施满意度显著提高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盐池县民政局 2023 年城乡低保工作经费符合年初绩效总

体目标，无超过指标值较多的数据，未偏离原定计划。下一步

工作将继续按照总体绩效目标要求，不断完善制度，落实政策，

保障困难群众利益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评价结果拟在政府公开网站公示，征求广大人民群

众的意见。


